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⛵ 反貪防貪宣導：端午節「廉政倫理規範」宣導 

 端午佳節將屆，請全體同仁恪遵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

範」（下稱本規範）規定，對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受

贈財物、飲宴應酬、請託關說及其他廉政倫理事件，

應依規定報備登錄，並避免酒駕、出入不正當場所之

違法違紀行為。 

 公務員遇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或飲宴

應酬，除有本規範第 4 點但書或第 7 點第 1 項但書

各款情形外，餽贈應予拒絕或退還，飲宴應酬則不得

參加，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；對於涉及請託關

說事項，亦應參照本規範第 11 點規定登錄備查，以

維護民眾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；另為深化同

仁對廉政倫理法令之認知，請多加運用行政院人事行

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「e 等公務園+學習平臺」

(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mooc/index.php) 等教

學資源，選讀廉政倫理相關課程，或洽政風室協助。 

 與職務有利害關係 - 本規範第 2 點第 2 款 



 

 
 

   指個人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（構）或其

所屬機關（構）間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 業務往來、指揮監督或費用補（獎）助等關係。 

 正在尋求、進行或已訂立承攬、買賣或其他契約關

係。 

 其他因本機關（構）業務之決定、執行或不執行，

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。 

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- 本規範第 2 點第 3 款 

指一般人社交往來，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3,000 元者；同

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 10,000 元為限。

（同一來源：出於同一自然人、法人或團體。） 

 公務禮儀 - 本規範第 2 點第 4 款 

指基於公務需要，在國內（外）訪問、接待外賓、推動

業務及溝通協調時，依禮貌、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。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 

⛵ 消費者保護宣導：一頁廣告多詐騙 

 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消費者保護處 



 

 
 

⛵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解析 

 案情摘要 

投機哥在市政府擔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副處長職務負

責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核發等業務，因其身分認識賺

多多建設公司董事多金爺。某日，副處長投機哥掏出

一筆現金給多金爺，拜託多金爺以配偶與兒子名義投

資賺多多建設公司所推出「真正貴案」、「買不起案」

等建案，恰巧其中「真正貴案」 及 「買不起案」等

兩建案使用執照申請案的核發程序，須經由投機哥覆

審，投機哥心想只要他核章同意，即可讓他投資的建

案得以銷售，並能使家人獲得利潤，就不假思索在賺

多多建設公司申請的建案使用執照內直接核章，並送

機關首長核定。 

 違規態樣分析 

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職掌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

之核發等業務，副處長投機哥因建案投資而得參與建

案銷售利潤之分配，而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審查進度

與建案銷售成果有一定程度之關連性，投機哥竟分別



 

 
 

於核發其投資建案申請使用執照過程中核章，已違反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，依該法

第16條第1項得處1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 政風小叮嚀 

1. 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，

知有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

其關係人獲取財產上利益者，應自行迴避。」 

2. 刑法第 131 條規定：「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

務，明知違背法令，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

不法利益，因而獲得利益者，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

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」本案投機

哥明知於核發多金爺之投資建案申請使用執照過

程中核章行為違背法令，並可使其配偶與兒子獲

取獲取建案銷售利潤之財產上利益，亦可能構成

前述圖利情形，不可不慎。 

 


